合作协议

项目名称：省促进会20周年年会“中国制造家”成果展
甲    方：
乙    方：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根据国家和行业的有关法律法规，本着“优势互补、互相宣传、服务行业、合作双赢”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项目合作协议：
一、项目内容

（一）项目名称：省促进会20周年年会“中国制造家”成果展。
（二）项目时间：2025年12月16日。
（三）项目内容：展示各优秀企业的服务内容及成果，促进中小企业精准对接与合作。
（四）项目地点：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1039-1045号）。

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参加成果展，乙方向会员企业做出推荐。

（二）甲方应提前将真实背景资料及服务内容资料发给乙方，供乙方知情、审核，并保证所有相关资料真实有效。
（三）甲方有义务在活动中，对服务受众针对服务产品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以有效的通讯手段进行必要的售后服务。服务活动结束后，双方应及时交流对接情况并及时备案。

（四）甲方应本着适当适度的原则提供专业服务，在参与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对接活动中进行营销宣传需征得乙方同意，不得过度营销，不得通过乙方平台宣传国家明令禁止的、影响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的信息。

（五）甲方如有通过乙方渠道（不限于本次服务活动）与企业达成合作，所签署的合作协议报价应是甲方在其市场同类项目报价中最优惠的价格。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乙方为活动的主办方，负责活动的统筹工作。

（二）乙方须提前跟甲方沟通服务需求，以便甲方进行相关专业内容准备，双方并就服务时间、形式达成一致并确认。

（三）乙方通过自身媒体资源，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公众号、小程序进行适当的对外宣传，提高市场对甲方的认知度，具体宣传形式由乙方策划确定。

（四）乙方负责提供展位及配套。

（五）乙方负责活动现场视觉统筹、设计及制作。

四、服务费用

（一）参展服务费。甲方参展服务费用为¥3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叁仟元整）。在签定协议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付款，乙方以到账为准，为甲方预留展位，如甲方未按时支付款项的，乙方有权不保留其参展资格及展位。

（二）乙方在收到以上款项5个工作日内，应向甲方提供等额增值税发票，发票内容按本协议为会务费。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名：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纳税人识别号：51440000783879313W

银行帐号：77900188000022990

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支行
五、商业秘密及知识产权
（一）甲方应对乙方根据本合同或甲方要求出具的各类方案、建议、分析意见、法律意见书以及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其他具有商业价值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乙方事先书面同意，甲方不得将上述信息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二）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技术信息或谈话内容等商业秘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三）甲乙双方不得利用所掌握的对方商业秘密从事可能会直接或间接损害对方利益的活动。

（四）除本合同规定之工作内容所需外，未经对方书面同意，双方均不得擅自使用或复制对方的商标、标志、商业信息、及其它相关资料。

六、违约责任及争议解决
（一）如甲方发现存在乙方可能存在提供虚假信息、出现假冒产品、质量问题或进行其他违法交易行为的，甲方有权中止协议，并视乙方违约程度予以索赔。
（二）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如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向非违约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三）双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任何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一致同意至本协议签订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七、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一）任何一方在履行合同中， 因天灾、战争、政府条例、国内动荡局势、火灾、罢工、宗教活动，或者其他签约双方无法控制的不可抗力事件或原因，影响合同条款正常履行，及活动的举行，使得本协议的履行不可能、不必要或者无意义的，合同可以被修改或终止。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如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解除或延迟本协议，因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五日内，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于事件发生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延迟履行的证明。
（二）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损失。
八、附则

（一）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自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 2025 年12 月17 日止。
（二）如有未尽事宜或情况变化，由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日期：                        日期：
